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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、臺北市公私立國 

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四條第二款 

 

成立並召開班級學生

家長會會議 

公開討論所需支出項

目及金額（含低收入戶

之相關免繳優惠措施） 

報請學校核定 

收費並開立收據 

 

公告收支（含餘款處理） 

決議通過 

依計畫及規定支用 

製發通知單，通知

班級學生家長 


